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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資格審查相關法規
教育部

•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細則

•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

•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

• 專科以上學校學倫案件處理原則

• 專科以上學校自審教師資格認可及輔導作業要點

本校辦法

•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教師升等辦法

•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兼任教師聘任暨資格審查辦法

•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外審作業要點

請至全國法規資料庫及教育部主管法規共用系統查詢

請至本校法規資料庫查詢

115年8月後送審之兼任教
師，請參閱114年4月22日
行政會議通過版本

https://law.moj.gov.tw/Index.aspx
https://edu.law.moe.gov.tw/index.aspx
https://rules.ypu.edu.tw/


教師資格審查之條件(1/2)
第16條
講師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在研究院、所研究，得有碩士學位
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者。

二、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曾任助教擔
任協助教學或研究工作四年以上，成績
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曾從事與所
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
務六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
者。

第16-1條
助理教授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
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
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
門職業或職務四年以上，成績優良，並
有專門著作者。

三、大學或獨立學院醫學系、中醫學系、
牙醫學系畢業，擔任臨床工作九年以上，
其中至少曾任醫學中心主治醫師四年，
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四、曾任講師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
有專門著作者。



教師資格審查之條件(1/2)

第17條副教授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
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
專門職業或職務四年以上，並有專門
著作者。
二、曾任助理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
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第18條教授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
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
專門職業或職務八年以上，有創作或
發明，在學術上有重要貢獻或重要專
門著作者。
二、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
並有重要專門著作者。

依教育部87年6月6日台（87）人（一）字第87054679號函，
如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17條第1款規定，申請副教授資格審查者，
其條件須具博士學位證書後，在從事相關研究工作、專門職業及
職務4年以上，並與專門著作審查通過，始核發副教授證書。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細則第
11條本條例所稱曾任各級學校
教師年資，以專任為原則，兼
任教師年資，折半計算。



教師送審準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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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資格送審類別

專任(多元升等)

究研術學

專門著作

教學實踐
研究

專門著作

技告報術

技術研發

技術報告

作創藝文
演展

品作

賽競育體

明證就成

兼任

學位論文

專門著作

教師升等辦法
兼任教師聘任暨資
格審查辦法

除專門著作送審者外，其餘報告
書之撰寫，應依大專教師送審通
報系統之評分標準及專科以上學
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辦理。



送審資料準備

參閱檢核表

送審資格申請資料

專任

評鑑成績

查詢-評鑑系統

證明申請-人事室

產學(計畫)績效

研發處

教務處

兼任

送審前2學期教
學評量成績

查詢-教學務
系統

證明申請-教
務處課務組或
推廣教育中心

115年8月後送審之兼任教
師須提供教學評量成績

送審前3年績效 送審前2學期績效
若有中斷請說明原因，再提供前一學期績效



教師資格審查流程
*教師申
請送審

系教評
會審查

院教評
會審查

*外審

校教評
會審議

（
核
定
函
示
）

外審-人事室收到教師送審資料
1.送學審會（圈選外審委員）
2.依外審委員名單序號進行外審作業
（學位送審3位委員／著作送審6位委員）

教師送審
1.繳交審查費(115年2月起)

2.送審日起2年內，應於
校內授課，以利辦理教育
部核備作業。

報部時間
上學期 8-10月
下學期 2-4月
核定後以該學期開始
年月起計

教
育
部



教師資格審查費繳交
繳費方式如下：
(1)電匯(親自金融機構或郵局)：
第一銀行東門分行
戶名：光宇學校財團法人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帳號：302-10009570

匯款人姓名請務必填寫
(2)至全省第一銀行填存款單：
戶名：光宇學校財團法人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帳號：302-10-009570

匯款人姓名請務必填寫
(3)轉帳：
銀行代碼：007 (第一銀行東門分行)

戶名：光宇學校財團法人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帳號：302-10009570
提醒您，以上繳費方式依各銀行標準酌收手續費。



教師資格審查應備文件

專任教師請用淺藍色封面裝訂
兼任教師請用淺綠色封面裝訂

專任教師學位
送審檢核表

專任教師著作
送審檢核表

兼任教師學位
送審檢核表

兼任教師著作
送審檢核表

送審者 系所 學院 人事

檢核機制



大專教師資格審查通報系統

https://www.schprs.edu.tw/wSite/Control?function=IndexPage大專教師送審通報系統

履歷表建置、操作說明、多元升等評分規範等相關資料。

https://www.schprs.edu.tw/wSite/Control?function=IndexPage


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填寫注意事項(1/4)

填寫姓名時，
請確認英文姓、英文名
是否正確

修業迄年月、
授予學位年月
需與畢業證書一致。



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填寫注意事項(2/4)

1.經歷至多填寫5筆，主要填寫教學經歷，次要填寫工作經歷。
2.教學經歷的職別請填寫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身分，勿填寫教師。



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填寫注意事項(3/4)

學歷（畢業系所）、學術專長、任教科目與代表著作需有關聯性。
需檢附關聯性說明。



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填寫注意事項(4/4)

1. 參考著作至多填寫4篇。
2. 期刊卷期/ISBN/指導教授/類別、合

著者姓名，請填寫完整。



升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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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等注意事項

✓ 兼任教師於本校提出申請升等之當學年及審定教師資
格之當學期送教育部須有聘書。

✓ 教師資格送審以年齡未屆滿六十五歲為限。

✓ 送審著作區分為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著作應為申請
升等教師自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之著作。
請自行擇一為代表著作，其餘列為參考著作。教育部
系統僅登錄代表著作1篇，參考著作4篇。



升等注意事項

熟讀
相關
法規

精進
教學
研究

確認
資料
正確

恪遵
學術
倫理

靜候
審查
佳音



祝福大家升等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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